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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《危險藥物條例》附表 1 

 
目的 

 
 本文件提供有關《危險藥物條例》(第 134章 ) (下稱 "《條例》")
的背景資料，並概述自第四屆立法會以來，保安事務委員會 (下稱

"事務委員會 ")就立法修訂《條例》附表 1所作的討論。  
 
 
背景 

 
2. 《條例》最初於 1960年代制定，是針對危險藥物的主要

法例。根據《條例》所訂，凡列入附表1第 I部的物質，均屬危險

藥物，受到衞生署實施的牌照制度所管制。《條例》由警方、

香港海關 (下稱 "海關 ")及生署共同執法。警方和海關負責就危

險藥物的販運、製造及其他非醫療用途，採取執法行動；而衞

生署則負責就醫療用途的危險藥物的進口、出口、製造、銷售

和供應，簽發許可證。    
 
 
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

 
將一種物質納入法例管制範圍  
 
3. 委員關注到，政府當局需要很長時間確定某種毒品或物質

的毒性及在本港日漸泛濫的情況，然後才提出收緊管制的建

議。亦有意見認為，儘管那些在海外國家已被廣泛濫用的藥物

可能尚未在香港流行，政府當局亦應考慮盡快將其納入香港法

律的管制範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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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政府當局解釋，當局定期檢討《條例》。如有證據顯示某

物質在其他國家濫用成風，又或某物質在香港的濫用情況被認

為會對公眾衞生或社會構成威脅，政府當局會採取措施，包括

把 有 關 物 質 和 化 學 品 納 入 法 例 管 制 範 圍 。 政 府 當 局 向 委 員

保證，政府當局除監察濫用藥物問題在全球的發展情況之外，

亦會密切留意本港濫用藥物的趨勢。倘若情況許可，政府當局

會考慮推行適當措施，遏止某種藥物或物質的擴散和濫用。  
 
監察濫用藥物  
 
5. 有關監察吸毒問題最新趨勢及打擊吸食新興毒品的措施，

委員獲告知，政府當局透過分析取自濫用藥物中央資料檔案室

的資料，以及與其他司法管轄區交換情報及出席有關吸毒問題

的國際會議，監察吸毒問題的最新趨勢。警方和海關一直與其

他地方的海關部門及執法機關緊密合作，打擊跨國販毒活動，

亦有定期交換資訊和情報。如有必要，當局會提出立法修訂，

將新興毒品納入管制範圍。  
 
含列為危險藥物的物質的藥物  
 
6. 就有些藥物雖含有在《條例》下被列為危險藥物的物質，

但在海外卻作醫療用途的問題，委員關注當局對旅客攜帶少量

該等藥物或醫療產品入境香港的監控。政府當局表示，進口未

經註冊藥物須獲衞生署簽發進口許可證。旅客攜帶此等藥物，

則須出示醫生證明，證明該等藥物是作醫療用途，並須獲衞生

署批准。若有旅客取得醫生證明並攜帶此等藥物入境香港，但

沒有預先尋求生署批准，當局處理時會因應有關情況及個案

是否有違香港法例；如有必要，海關會作出調查。  
 
 
相關文件  

 
7.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，此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網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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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 
 

修訂《危險藥物條例》附表1 
相關文件 

 
 

委員會  會議日期  文件  

2010年 11月 11日  
(議程第 I項 ) 
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 

保安事務委員會  
 

2014年 5月 13日  
(議程第V項 ) 

議程  
會議紀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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